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講師 
邱大山 
 

現任 

 Tom Group Limited(HK)台灣營運中心 法務部資深經理 

 城邦媒體控股集團 法務部資深經理 

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監察人 

 城邦文化藝術基金會 監察人 

 台北市雜誌商業同業公會 法務顧問 

 

經歷 

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科技法律中心 法務經理 

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電子商務研究所 專案經理 

 和平整合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法務經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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課程大綱 

 

一、著作權法保護的對象 

二、著作人格權與財產權 

三、著作財產權的讓與及授權 

四、合理使用vs抄襲 

五、簽訂數位授權契約應注意事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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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著作權法保護的對象 
 

著作：著作人在文學、科學、藝術或其他學術範圍的創作。 

 (第3條第1款)註1：本簡報中未註明法律名稱者，均指著作權法。 

 

 

要件： 

1.原創性 

2.具體的表達(點子?想法?概念?原理?)(第10-1條) 

3.限文學、科學、藝術或其他學術範圍(第2條)  

4.非著作權法規定不保護之標的(第9條) 例如：法律、公式、單純傳達事實的新

聞報導、國家考試試題..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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著作的種類 

 
第5條 本法所稱著作，例示如下： 

語文、音樂、戲劇、舞蹈、美術、攝影、圖形、視聽、錄音、建
築、電腦程式。 

 

第6條 衍生著作(翻譯、編曲、劇本、改編成電影、電視劇、舞台劇...) 

 

第7條 編輯著作(資料庫、圖表...) 

 

第7-1條 表演著作(朗讀、舞蹈...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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創作的主體及創作意識 
 

著作人：創作著作之人(第3條第2款) 

 

Q： 

1.未成年人? 禁治產人? 精神喪失之人? 

2.動物的創作? 

2.定點攝影? 

3.自然人? 法人(第15條第1項但書)?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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想一想哪張圖有著作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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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著作人格權與財產權 
著作人格權：專屬於著作人本身，不可讓與或繼承。 

公開發表權(第15條)                 公務員? 

姓名表示權(第16條)                 翻譯者? 審訂者?  

禁止扭曲變更權(第17條)             須達損及名譽 

 

著作財產權：可以讓與或繼承。 

重製權（第22條）                   建築設計? 室內設計? 

公開展示權（第27條)                公眾? 

散布權（第28-1條）                 權利耗盡(第59-1條) 

出租權（第29條）                   所有權人? 錄音/電腦程式?  

公開口述權（第23條）               手語?  

公開播送權（第24條）      

公開上映權（第25條）     

公開演出權（第26條）                語文/音樂/戲劇/舞蹈 

公開傳輸權（第26-1條）              固網/行動網路 

改作權或編輯權（第28條）            衍生著作&編輯著作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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著作人格權的展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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著作人格權的展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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著作人格權的展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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姓名表示權 
著作人格權：專屬於著作人本身，不可讓與或繼承。 

公開發表權(第15條)                 公務員? 

姓名表示權(第16條)                 翻譯者? 審訂者?  

禁止扭曲變更權(第17條)             須達損及名譽 

 

著作財產權：可以讓與或繼承。 

重製權（第22條）                   建築設計? 室內設計? 

公開展示權（第27條)                公眾? 

散布權（第28-1條）                 權利耗盡(第59-1條) 

出租權（第29條）                   所有權人? 錄音/電腦程式?  

公開口述權（第23條）               手語?  

公開播送權（第24條）      

公開上映權（第25條）     

公開演出權（第26條）                語文/音樂/戲劇/舞蹈 

公開傳輸權（第26-1條）              固網/行動網路 

改作權或編輯權（第28條）            衍生著作&編輯著作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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著作權歸屬誰? 
第3條第2款：著作人 

 

第11條(受雇人) 

原則：受雇人為著作人，著作財產權歸雇主。 
例外：雇傭契約可以約定以雇主為著作權人。 

 
第12條(受聘人) 外包、承攬 

原則：受聘人為著作人，著作財產權歸受聘人，但出資人有權利用。 
例外：委外契約可以約定以出資人為著作權人。 
 
Q：出資請人完成之著作遭受聘人第二次投稿? 一稿二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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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 
 

第30條~第35條  

 

1.著作人生前+死亡後50年。 

2.死亡後40~50年首次公開發表，發表後10年。 

3.共同著作，以最後一位著作人死亡後50年。 

4.別名/不具名著作，公開發表後50年。但別名為眾所周知者，死亡後50年。 

5.著作人為法人，公開發表後50年。 

6.攝影、視聽、錄音、表演著作，公開發表後50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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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著作財產權的讓與及授權 
著作財產權的轉讓(第36條) 

1.著作財產權得全部或部分讓與他人或與他人共有。 

2.著作財產權之受讓人，在其受讓範圍內，取得著作財產權。 

3.著作財產權讓與之範圍依當事人之約定；其約定不明之部分，推定
為未讓與。 

 

著作財產權的授權(第37條) 

1.著作財產權人得授權他人利用著作，其授權利用之地域、時間、內
容、利用方法或其他事項，依當事人之約定；其約定不明之部分，
推定為未授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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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合理使用vs抄襲 
 
剽竊 Plagiarism  
「冒充作者，盜用他人心智之產物而宣稱為自己產物的錯誤行為」 
（ Alexander Lindey , Plagiarism and Originality [New York: Harper, 1952] 2）。 

 
抄襲，是習慣上用語，非法律用語。著作權法中並無「抄襲」一詞， 

 

「按所謂著作『抄襲』，其侵害著作權人之權利主要以重製權、改作權為核

心」(智慧財產法院97年度刑智上易字第00027號刑事判決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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著作財產權的限制(合理使用) 
依法合理使用時，著作財產權受到限制，無須得到著作財產權人的同意。 

 

第1條 

「為保障著作人著作權益，調和社會公共利益，促進國家文化發展，特制定
本法。本法未規定者，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。」 

 

第44條 ~ 第63條 

著作財產權的限制(合理使用)。 

 

第64條 

為表示對他人著作權的承認和尊重，應明示其出處，除不具名的著作，或著
作人不明者之外，應以合理方式為之。 

 

第65條第1項 

著作之合理使用，不構成著作財產權的侵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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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理使用的規定 
第44條 

中央或地方機關，因立法或行政目的所需，認有必要將他人著作列為內部參考資料時，在合理範圍
內，得重製他人之著作。但依該著作之種類、用途及其重製物之數量、方法，有害於著作財產權人
之利益者，不在此限。 

 

第49條 

以廣播、攝影、錄影、新聞紙、網路或其他方法為時事報導者，在報導之必要範圍內，得利用其報
導過程中所接觸之著作。谷阿莫5分鐘看完電影? 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7icUXwJRaXQ 

 

第50條 

以中央或地方機關或公法人之名義公開發表之著作，在合理範圍內，得重製、公開播送或公開傳輸。  

 

第52條 

為報導、評論、教學、研究或其他正當目的之必要，在合理範圍內，得引用已公開發表之著作。 

 

第61條 

揭載於新聞紙、雜誌或網路上有關政治、經濟或社會上時事問題之論述，得由其他新聞紙、雜誌轉
載或由廣播或電視公開播送，或於網路上公開傳輸。但經註明不許轉載、公開播送或公開傳輸者，
不在此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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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理使用的規定 
第44條 

中央或地方機關，因立法或行政目的所需，認有必要將他人著作列為內部參考資料時，在合理範圍
內，得重製他人之著作。但依該著作之種類、用途及其重製物之數量、方法，有害於著作財產權人
之利益者，不在此限。 

 

第49條 

以廣播、攝影、錄影、新聞紙、網路或其他方法為時事報導者，在報導之必要範圍內，得利用其報
導過程中所接觸之著作。谷阿莫幾分鐘看完電影? 

 

第50條 

以中央或地方機關或公法人之名義公開發表之著作，在合理範圍內，得重製、公開播送或公開傳輸。  

 

第52條 

為報導、評論、教學、研究或其他正當目的之必要，在合理範圍內，得引用已公開發表之著作。 

 

第61條 

揭載於新聞紙、雜誌或網路上有關政治、經濟或社會上時事問題之論述，得由其他新聞紙、雜誌轉
載或由廣播或電視公開播送，或於網路上公開傳輸。但經註明不許轉載、公開播送或公開傳輸者，
不在此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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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理使用的判斷 
合理使用一般性判斷標準(第65條第2項) 

 
著作之合理使用，不構成著作財產權之侵害。著作之利用是否合於第44條至
第63條規定或其他合理使用之情形 ，應審酌一切情狀，尤應注意下列事項，
以為判斷之基準： 

 

1.利用之目的及性質，包括係為商業目的或非營利教育目的。  

2.著作之性質。 

3.所利用之質量及其在整個著作所占之比例。 

4.利用結果對著作潛在市場與現在價值之影響。 

 

合理使用無絕對標準，爭訟當事人主觀看法通常分歧，只能由法官個案判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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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何避免被控侵權 
 

1. 自己原創最好。 

2. 事先獲得授權。 

3. 可藉助他人想法，以不同方式表達。 

4. 盡量利用已逾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限的著作。 

5. 審酌一切情狀，確認是否合理使用。 

6. 商業目的使用，非合理使用。 

7. 減少利用他人著作精華部分(質)。 

8. 用愈少愈安全(量)。 

9. 不得造成該著作潛在市場與現在價值之不利影響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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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簽訂數位授權契約應注意事項 
 

著作財產權的授權(第37條) 

著作財產權人得授權他人利用著作，其授權利用之地域、時間、內容、利用
方法或其他事項，依當事人之約定；其約定不明之部分，推定為未授權。 

 

數位授權(本簡報指“電子書授權”)，電子書係將著作轉換成電磁紀錄(電子
檔)，再透過聯網/非聯網方式傳遞電磁紀錄並儲存於數位閱讀裝置(例如：手
機、電腦、盲人點字顯示器)，由數位閱讀裝置將電磁紀錄轉換為可視、可聽、
可觸的著作內容。 

23 



人事時地物 
 

1. 人：授權人(有無權利、合著...)、特定身分... 

 

2. 事：語言、格式、專屬/非專屬、轉授權、版稅、轉檔、線上/線下閱讀、 
B2C/B2B、試閱限制(篇幅)... 

 

3. 時：授權期間、限時閱讀(租書概念)、不限時閱讀(購書概念)... 

 

4. 地：特定區域、場所、IP... 

 

5. 物：載具、DRM、閱讀器..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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授權鏈 
B2C 
 
作者     版權代理     出版社     發行商     平台商      讀者(付費者) 

 

 

 

B2B/B2L 
 

作者    版權代理    出版社     發行商     平台商     採購者(付費者) 

 

     讀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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觀念釐清 
紙本書/電子書 對(消費者/採購者)取得權利的差異 

 

紙本書：取得書本所有權，適用散布權耗盡原則。 

 

電子書：取得著作使用權，不適用散布權耗盡原則。 
 

 

「散布權耗盡原則」，是指著作人或其授權的人，把著作原件或重製物之所有權移轉給
別人的同時，就喪失了他的散布權，更直接的說法是他已經把散布權用光了，在此之後，
就他所移轉出去的著作原件或重製物，對任何人都不能再主張散布權。因此在我國管轄
區域內，從著作人或其授權的人那裡，因為買賣或贈與而受讓取得著作物所有權的人，
當然可以自由管理、使用、處分（包括出口、出口後再進口）他所取得的著作原件或重
製物。(來源：經濟部智慧財產局) 

 

第59-1條 「在中華民國管轄區域內取得著作原件或其合法重製物所有權之人，得以移轉所有權之方
式散布之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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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2B電子書採購常見「賣斷」一詞是指「永久授權」，並非轉讓著作財產權。 

賣斷是口語，用在法律文件上並不精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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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2B電子書採購常見「賣斷」一詞是指「永久授權」，並非轉讓著作財產權。 

賣斷是口語，用在法律文件上並不精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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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2B電子書採購常見「賣斷」一詞是指「永久授權」，並非轉讓著作財產權。 

賣斷是口語，用在法律文件上並不精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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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2C 
 

1. 單本計價：定價 * 冊數 * 版稅率(與終端消費者無關)  

 

可下載電子檔，定價較高。 

限時線上閱讀(短租)，定價較低。 

 

 

2. 吃到飽：對消費者收取單期固定費用，授權方可得版稅為 

    

    (授權方被點閱數/平台總點閱數)*平台當期實際收入*拆分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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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2B(永久授權)  
 

電子書：紙本書定價 * 複本數 * 版稅率(與終端採購者無關)  

電子雜誌：紙本雜誌定價 * 複本數 * 版稅率(與終端採購者無關)  

 

複本數計算  

電子書：一個複本數=3，二個複本數=(3+1)，三個複本數=(3+2)以此類推  

電子雜誌：一個複本數=1，二個複本數=(1+1)，三個複本數=(1+2)以此類推 

 

借閱方式：一個複本數，同時間限一個人借閱；二個複本數，同時間可兩人
同時借閱，以此類推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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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2B(計次/租書概念)  
 

不管定價，皆以單本$元 * 借閱次數 * 版稅率(與終端採購者無關) 

 

借閱方式：以借閱次數計算，讀者借閱1次/?元/?天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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